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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其賣得價金，優先於其他債權而受清償之權利（動產擔保交易

法第十五條）。 
 動產質權：謂因擔保債權，占有債務人或第三人移交之動產，得

就其賣得價金，受清償之物權（民法第八百八十四條）。 
 權利質權：以可讓與之債權及其他權利為標的物之質權（民法第

九百條）。易言之，即就借款人所提供之有價證券等由銀行予以

占有該權利證書或有價證券，並向存單、證券發行單位辦理設定

質權登記或過戶後貸出款項，如屆期不獲清償時，銀行得處分質

權之標的，就其價金優先受償。 
 應收票據包括本票及匯票，借款人必須提供依國內商品交易或勞

務提供而產生之商業票據為擔保。 
 信用保證機構包括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、農業信用保

證基金、華僑貸款信用保證基金等。 
 金融控股公司以子公司股票設質為授信擔保，非屬銀行法第十二條

所稱擔保授信（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金管銀字第○九三六○○

○五三一號）： 
 銀行對金融控股公司辦理授信，徵提該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股

票設質為擔保品，因尚乏實質擔保效果，僅係銀行為確保債權所

採取之措施，尚非屬銀行法第十二條規定所稱擔保授信，依同法

第十三條規定，應屬無擔保授信。 
 銀行對屬利害關係人之金融控股公司辦理授信，應依銀行法第三

十三條規定辦理，本規定發布前，徵提該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

股票設質為擔保品者，該授信案得依原契約至所訂借期屆滿為

止，並應注意風險控管。 

【相關試題】 

⊙ 何謂擔保授信？我國銀行法第三十二條、第三十三條對於授信有

如何之限制？ （85年雇員升等） 

 
 擔保授信之保證責任： 
 一百年十一月銀行法修正時，修正第十二條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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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法理由： 
 八十九年增訂理由： 

A. 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若已取得足夠擔保

品，其授信風險應已降至最低，並無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

證人之必要，為導正銀行授信風險評估之觀念，保障借款人

於商定授信契約或授信條件時之公平地位，爰於第一項規定

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」。 
B. 保證人對借款人之保證，其效力可能及於現在及將來之債

務，為避免不公平情事發生，基於保證債務之從屬性，應使

保證人清楚瞭解其擔保責任之範圍，爰規定「應以一定金額

為限」。 
C. 現行銀行授信定型化契約之約定授信條件，多要求連帶保證

人須拋棄民法所賦予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利，基於保證債務

之補充性，及連帶擔保責任之公平負擔，爰規定「未來求償

時，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，其求償不足部分得就連帶保證

人平均求償之」。 
一百年修正理由： 

A.明定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不得要求借款人

提供連帶保證人，但一般保證人不在此限。 
B.原條文第一項移列第二項，並修正為「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

款及消費性放款，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額擔保時，不得要求

借款人提供保證人（包括連帶保證）」，以使銀行辦理授信

徵取保證人之情形，限於對授信條件不足之補強。 

 
 
 

A公司為購置機器設備向銀行申請擔保放款，並委請張三擔任連帶保證

人，俟後，A公司經營不善無力還款，銀行向張三追討，張三以銀行法

第十二條之一之規定，要求銀行先行拍賣擔保品求償，張三主張是否合

理？試述之。 

範 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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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解】 
銀行法第十二條、第十二條之一規定，所謂擔保授信，即提供擔保而對

銀行授信，又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，已取得前條所定之

足額擔保時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保證人。銀行辦理授信徵取保證人

時，應以一定金額為限。未來求償時，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，其求償

不足部分得就連帶保證人平均求償之。但為取得執行名義或保全程序

者，不在此限。若公司為購置機器設備，而申貸企業貸款及非上述條文

規定內之「自用住宅放款」或者「消費性貸款」，此與條文中之要件有

所不符。若貸款人之連帶保證人主張銀行應先依上述條文拍賣擔保品求

償，該主張實無理由。 

 
因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而徵取之保證人，其保證契約自成立

之日起，有效期間不得逾十五年。但經保證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

限（第十二條之二）。 
 反面承諾（第三十條、第一百二十六條）：八十一年十月三十日銀行

法修正，刪除原第十二條第五款「借款人為股份有限公司時，其依同

法第三十條所為之承諾」，係因反面承諾本質上即非擔保之性質，為

符擔保真諦，免於被誤用，故從擔保授信中刪除。 
 反面承諾意義：銀行辦理放款、開發信用狀或提供保證，其借款

人、委任人或被保證人為股份有限公司之企業，如經董事會決議，

向銀行出具書面承諾，以一定財產提供擔保，及不再以該項財產提

供其他債權人設定質權或抵押權者，得免辦或緩辦不動產或動產抵

押權登記或質物之移轉占有。但銀行認有必要時，債務人仍應於銀

行指定之期限內補辦之（第三十條）。 
 作用：簡化銀行辦理放款擔保手續，使得經營及信用良好之「股份

有限公司」，得依該條規定，出具承諾書，於較短時間內獲得資金

或信用之授與。 
 要件： 
 僅限於銀行辦理放款，開立信用狀或提供保證時，方適用「反面

承諾」之規定。 
 借款人、委任人或被保證人須為「股份有限公司」：所謂股份有


